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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1]为进一步加强我旗服务业运行调度和分析工作，全力补齐服务业发展短板，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高质量促进我旗服务业提速发展，特建立全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保障机制。乌拉特中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保障机制

关于印发《乌拉特中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保障机制》
的通知
乌中政发〔2025〕10号      2025年3月19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同和太种畜繁育中心、牧洋海牧场有限公司、旗直及驻旗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旗服务业运行调度和分析工作，补齐服务业发展短板，完善发展服务业体系机制，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体系，按照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市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部署要求，经研究决定将《乌拉特中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保障机制》印发给你们，请按照相关要求抓好工作落实。





服务保障机制办公室设在旗外事办（商务局），办公室主任由旗外事办主任、商务局局长翟玮兼任，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服务保障机制每季度16 日前召开全旗服务业经济运
行专题分析会议。
一、内容主要
（一）调度工作开展情况。本系统、本行业全部服务业企业及“四上企业”底数；上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布置任务落实情况；走访、监测重点企业工作情况；帮助重点企业解决 困难情况、惠企政策落实情况等。
（二）服务业行业运行情况。分析服务业行业运行亮点和问题，要与全市、全旗平均水平对比、与去年同期对比、与上月或上季对比，分析数据异动原因，研判下一阶段运行走势，提出下一步工作打算和建议等。
（三）服务业旗场主体培育情况。培育市场主体情况，促进企业入库纳统的做法及下一步工作措施等。
二、职责分工
（一）商务局：加强服务业行业运行调度；负责推动商贸服务业发展，加强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口岸仓储业和商务服务等行业监测分析；建立完善商贸领域重点企业监测分析机制；加强商贸企业、家电回收、汽车零部件拆解回收企业及口岸仓储业的培育和入库工作；联系帮扶重点企业，加强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
(二)发改委：综合研判全旗服务业运行情况，负责统筹推进全旗服务业发展，促进服务业稳增长政策落实。负责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行业中粮食仓储业的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并加强培育和入库工作。
（三）教育局：负责推动教育行业健康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
（四）工信局：负责推动电信业、软件信息技术、工业设计相关服务业发展，联系帮扶重点企业，加强行业监测分析。
（五）公安局：负责推动安保和汽车检测业服务业发展和监测分析；联系帮扶重点企业，加强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
（六）民政局：负责推动养老、殡葬服务业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联系帮扶重点企业，加强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
（七）司法局：负责推动法律服务业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联系帮扶重点企业，加强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
（八）财政局：负责推动金融业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落实系列金融助企纾困政策，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推动财政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落实；加强会计服务业和可参与财评的第三方咨询公司发展和监测分析；加强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和在职人员工资、离休人员离休费、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发放情况的监测预警。
（九）人社局：负责推动人力资源、劳务派遣行业发展，加强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和在职人员工资、离休人员离休费、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发放情况的监测预警；联系帮扶重点企业，加强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
（十）自然资源局：负责推动土地勘察勘测服务业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
（十一）生态环境局：负责推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服务业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
（十二）住建局：负责推动房地产业健康平稳运行，优化调整和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监测分析房地产行业运行；推动工程设计服务业发展；联系帮扶重点企业，加强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
（十三）交通运输局：负责推动交通运输行业恢复发展，加强物流企业的公路货运量、周转量及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行业中除口岸仓储、粮食仓储企业外其他企业的运行监测分析； 联系帮扶重点企业，加强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
（十四）农科局：负责推动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活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相关服务业发展；联系帮扶重点企业，加强行业监测分析；加强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活动等相关服务业旗场主体培育和运行监测。
（十五）文体广电局：负责推动文化、体育、旅游相关 服务业发展，加强相关行业的监测分析；联系帮扶文化、旅游、体育重点企业，加强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
（十六）卫健委：负责推动卫生健康服务业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
（十七）统计局：负责统筹推进全旗服务业运行分析，开展重点行业业务培训。
（十八）税务局：负责落实服务业税收政策，加强服务业各行业税收情况监测分析。
（十九）水利局：负责推动水利服务业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
（二十）审计局：负责推动审计服务业发展，加强行业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分析。
（二十一）林草局：负责推动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野生动物保护、植物园管理服务业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
（二十二）市场监管局：负责服务业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数据分析；推动广告业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联系帮扶重点企业，加强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
（二十三）妇联：负责推动社会经济咨询中妇女问题咨询服务和儿童问题咨询服务业发展，加强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
（二十四）供销社：负责推动供销合作社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
（二十五）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推动环境卫生、城乡市容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
（二十六）机关事务中心：负责失去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
（二十七）人行乌拉特中旗支行：负责落实金融支持服务业发展等货币信贷支持政策，加强存贷款余额及增速监测分析。
（二十八）邮政分公司：负责推动邮政快递业加快发展，加强行业监测分析；联系帮扶重点企业，加强跟踪服务和运行监测。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各苏木镇（中心、公司）要加强对服务业的统筹组织和综合协调，要明确1个分管领导、1 个牵头股室和 1 名联络员统筹协调联络，于3月16日前报旗商务局备案，确定人员要相对固定，确保工作连续性。
（二）建立重点监测制度。保障机制副组长或指定政府办分管副主任每月16日前组织重点行业牵头单位和重点苏木镇召开调度分析会议，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和特点， 阶段性地总结分析全旗第三产业经济运行情况，研究解决第三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安排部署重点工作。
（三）建立信息快报制度。各行业牵头部门于每月15日前以专报形式向旗服务保障机制工作组办公室（旗商务局）报告工作开展情况、行业运行情况、市场主体培育特别是企业入库纳统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措施，提供的材料要有数据、有案例、有比较、有分析。
（四）建立走访服务制度。旗服务保障机制行业牵头部门每月要对本行业企业开展覆盖性走访服务，及时了解掌握重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落实助企行动各项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特别是对本行业排名靠前和靠后企业情况心中有数，手中有策。
（五）建立储备培育制度。各行业牵头部门要联动各苏 木镇(中心、公司）建立“四上企业”储备培育库，明确企业入库时间，加强跟踪服务和业务指导，积蓄发展增量。年度“四 上企业”储备培育库要于每年2月25 日前报旗商务局备案。
（六）建立服务业培训制度。每年对旗服务保障机制全体成员开展 2 次第三产业行业构成及基础指标数据来源等基础知识集中业务培训。旗服务保障机制各行业牵头部门通过定期培训与专项培训、线上培训与线下培训、集中培训与上门指导、理论培训与日常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服务对象开展业务培训。
（七）建立通报约谈制度。旗服务保障机制工作组每季度对各苏木镇（中心、公司）及各部门开展服务业行业监测分析、重点工作落实情况、重点企业服务情况进行通报。旗 服务保障机制副组长每季度对工作推进不力、排名连续靠后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进行约谈。
- 10 -

- 9 -

